
穗府办规〔2018〕18号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鼓励创业投资促进创新创业发展若干政策规定

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州市鼓励创业投资促进创新创业发展若干政策规定》业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科技创新委反映。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8月10日

广州市鼓励创业投资促进创新创业发展若干政策规定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广州市科技、金融与产业深度融合，根据《国务院关于

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53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政策规

定。

一、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支持创业投资促进广州创新创业发展，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创新

创业领域，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风投创投中心，加快建设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广

州），打造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龙头。

二、本政策规定适用于在穗注册并按国家相关规定登记备案、从事创业投资等活动的创业投

资类管理企业（包括创业投资管理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等），以及我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重

点领域计划中引入创业投资的科技创新企业。

三、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对已进入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并取得科技型中小企业

入库登记编号的在穗注册企业进行投资的，按照实际到账投资额的1％给予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

投资奖励，每年给予每家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的奖励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支持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投资在穗注册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创新企业，若其管理的单支基

金当年投资上述企业投资额不低于其累计投资额70％的，按照实际到账投资额的15％给予创业投

资类管理企业投资奖励，单笔奖励不超过45万元，每年给予每家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的奖励金额

不超过100万元。

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投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迁入我市1年以上的，根据其对该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累计投资额按本条第一、二款对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给予奖励。

四、支持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联合境外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或境外创业投资资金来穗设立创

业投资、天使投资等基金。对引进的境外创业投资，可根据其对在穗注册科技型中小企业实际投回到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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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额中的境外资金部分，折算成人民币额度按1.5％给予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投资奖励，每年给

予每家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的奖励金额不超过750万元。

支持在穗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与境外资本共同设立或管理境外创业投资基金。对投资境外高

科技项目并成功引进且在穗新注册成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境外创业投资基金，可根据其对该科技

型中小企业新增实际到账投资额中的境外资金部分，折算成人民币额度按20％给予创业投资类管

理企业投资奖励，每年给予每家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的奖励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五、支持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与运营良好的在穗备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新型研发机构

共同设立创业投资基金。

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与在穗备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共同设立创业投资基金，且针对符合

该联盟产业方向的在穗注册企业进行投资的，按照其实际投资额的1.5％给予创业投资类管理企

业投资奖励，每年给予每家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的奖励金额不超过750万元。

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与我市市级以上新型研发机构共同设立创业投资基金，且针对新型研发

机构成果转化在穗注册成立企业进行投资的，按照其实际投资额的1.5％给予创业投资类管理企

业投资奖励，每年给予每家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的奖励金额不超过750万元。

其中，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与在穗备案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共同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参

与出资的联盟成员单位应不少于该联盟成员单位总数的30％，实际出资额应不少于基金总额的

30％；创业投资类管理企业与我市市级以上新型研发机构共同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新型研发机

构实际出资额应不少于基金总额的5％。

六、推动建立投贷联动机制，鼓励创业投资类企业（包括创业投资企业、创业投资管理企

业、股权投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等）投资的在穗注册科技型中小企业申请纳入广州市科技

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备案企业库。市财政逐步扩大广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风险补

偿资金池规模至10亿元，引导合作银行增加科技信贷资金100亿元以上。鼓励合作银行优先向创

业投资类企业推荐上述入池企业，鼓励创业投资类企业与银行进行信息共享，实现资源集聚、产

品创新，开展各种类型的投贷联动合作。

七、支持我市重点科技项目发展，对我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产业技术重大攻关计划中引入了

创业投资类企业投资的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项目（企业），根据被投资项目（企业）获得创业

投资的实际到位额，按比例给予被投资项目（企业）后补助支持，最高支持额度不超过800万

元。具体如下：

实际到位创业投资额达500万元（含）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按实际到位创业投资额的10％

给予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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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到位创业投资额达1000万元（含）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对实际到位创业投资额中的

1000万元给予100万元补助，其余部分按5％给予补助。

实际到位创业投资额达5000万元（含）以上1亿元以下的，对实际到位创业投资额中的5000

万元给予300万元补助，其余部分按2％给予补助。

实际到位创业投资额达1亿元（含）以上的，对实际到位创业投资额中的1亿元给予400万元

补助，其余部分按1％给予补助。

八、本政策规定所涉及的奖励补助经费纳入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

同一投资额度不重复享受本政策规定中的多条（款）奖励补助。获得奖励补助的涉税支出由

企业或个人承担。

本政策规定所涉及的奖励补助事项与本市制定的其他同类扶持政策重叠的，按照从高、不重

复的原则予以支持。

本政策规定所涉及的奖励补助事项可与各区根据实际制定的同类扶持政策叠加，由市、区按

各自政策予以支持。

九、本政策规定的具体实施细则由市科技创新委会同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本政策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2018年8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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